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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课题，越来越多的国家在环境法、资源法等实体法领域通过

立法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在诉讼法领域，很少有国家受理公民针对温室气体排放提起

的侵权和损害赔偿诉讼。美国的公民环境诉讼则独树一帜，成为推动环境法改革的引擎，掀起了“私

人环境运动”（citizen environmentalism）的浪潮。近年来，州政府和环境公益组织充当了公民环境诉讼

的先驱者，对行政机关的减排规制提出质疑，向能源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行为进行索赔，但环境诉讼

原告资格“利害关系”的规定限制了州政府和环境保护组织的“利他”行为。本文将通过对Massachu⁃
setts案、Comer案、AEP案及Kivalina案等判例的梳理，分析美国针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公民诉讼在原告

资格方面的障碍和发展趋势。

一、美国法下公民诉讼原告资格的传统要求

1.美国法下公民诉讼的有关规定

1970年，美国国会首次尝试在《清洁空气法》中授予普通公民“私人检察长”的身份，允许其“以个

人名义向（1）任何人对其违反《



“利害关系”的嬗变：美国温室气体排放诉讼原告资格的发展趋势

其未履行职责的行为发起民事诉讼[1]。2003年美国联邦法院在Massachusetts v. EPA案中作出重要解

释，认为EPA的职责包括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控制，如此公民便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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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v. Defenders of Wildlife（Lujian II案）中对原告资格进行解释，Lujian II案有关原告资格的说明更是

被作为权威解释而反复引用。根据该案，原告在起诉阶段须证明：（1）存在“事实上的损害”（Injury in
fact），即存在对合法受保护利益的侵犯，该利益侵犯应为具体和特定的，且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的，

并非臆造的；（2）损害可合理追溯为被告的行为（traceability）；（3）对原告有利的裁决可救济该损害

（redressibility）[1]。

这三点在公民环境诉讼中被总结为损害的现实性、可追溯性和可救济性，将原告限制为自身利

益受到被告侵害，寻求法院保护的个人。这种“利己”的原告资格并非为美国诉讼法所特有，为各个

国家诉讼法普遍要求，既可避免原告对诉讼权利的滥用，亦可在保护“特定化”权利的司法救济权和

保护“普遍性”权利的立法权之间进行合理区分。但在温室气体排放诉讼中，亦成为原告难以克服的

证明要求。原告须证明被告的温室气体排放行为对其造成的侵害具有即时性、特定性、可追溯性和

可弥补性，然而，虽有科学证据证明温室气体排放的现实危害，如极端气候现象、海平面上升、淡水资

源减少等，但原告很少能证明其个人承受了特定和具体的危害，或证明损害由特定排放企业的排放

行为引起[2]。

即便如此，州政府、市政府、公益组织和个人并未放弃此类针对温室气体排放的环境诉讼，最高

院也借助也逐步放宽公民在提起此类环境诉讼时对损害“特定性”、“现实性”、“可追溯性”、“可救济

性”等要求的限制，原告资格曾一度呈现出“利他主义”的放宽趋势。

二、温室气体排放诉讼原告资格的近期发展

Lujian II案虽然建立了了对宪法第 3条原告资格的权威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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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碑判例[1]。

具体而言，马赛诸塞州州要求审查EPA不对机动车辆实施温室气体排放限制的决定。地区法院

认为原告马赛诸塞州所质疑的EPA不予立法管制的行为并没对其造成现实的特定的损害，因而原告

没有诉讼资格[2]。联邦最高院在审查原告资格时，不仅接受了当前已存在的气候变化证据，如冰川融

化，海平面上升等，还考虑了原告提出的全球变暖对生态系统，淡水资源、疾病传播，飓风形成等未来

的负面影响，并认为这些已成为科学家的共识。法院认为马赛诸塞州与其他州，甚至与其他国家国

民一样，承受着这些可能发生的损害，因此应被认为受到了损害，不应被禁止提起诉讼[3]。最高院则

强调了在该案中放宽原告资格认定的理由。基于马赛诸塞州作为原告是以美国下属州的名义保护

的马赛诸塞州的疆域，保护的是准主权（quasi sovereignty）利益，原告的准主权身份使法院放宽了诉讼

资格的限制[4]。

（2）Covington案和Northwest案：存在损害的风险即可

在 2004年的Covington v. Jefferson County 案中，原告依据《清洁空气法》起诉当地的公共健康部

门，认为被告并未按照联邦法的要求对臭氧消耗物质进行收集和清除，污染原告所拥有土地，违反了

《清洁空气法》。事实上，原告并不能证明其土地和财产因被告未收集臭氧消耗物质发生现实的贬

值，但法院认为原告的主张足以证明事实上的损害，因为倘若被告不遵守《清洁空气法》，温室效应对

原告财产产生损害的风险将不断增加，而这种损害风险是可信的，使原告蒙受财产损失，足以满足

《清洁空气法》下的现实损害要求[5]。

在此后的Northwest Environmental Defense Center v. Owens Corning Corporation案进一步扩充了原

告证明全球变暖对其个人财产造成损害的能力，该案中，原告主张被告公司正在建设的泡沫聚苯乙

烯隔离设施每年将排放超过 250吨的温室气体，导致全球变暖。法院基于Covington案，认为尽管原

告需要提供事实上损害的有力证据，他并不需要等到损害实际发生才能提起诉讼，尤其是当损害无

法复原时，原告具体的损害风险便可满足实际损害的要求[6]。该案中法院基于被告项目与原告的密

切联系，认可被质疑项目的风险是直接施加在原告身上的，因而认为满足了现实损害的特定性要求。

基于Massachusetts案最高院已声明“递增的损害风险可满足事实上损害的证明”[7]，Covington案
和Northwest案原告在证明“事实上的损害”时并不困难，但与Massachusetts案所不同的是，两案均不

涉及原告的准主权资格问题。并且，在Massachusetts案中，除了损害的风险，也存在马赛诸塞州因冰

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所导致的沿海土地减少的实际损害，而Covington和Northwest两案原告的现实损

害均未实际发生，仅存在发生的风险。可见，Covington案和Northwest案后，单纯的温室效应风险亦可

满足“事实上的损害”要求。

（3）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案：非政府组织成员的损害等同于非政府组织的损害

非政府组织一直是公民环境诉讼的中坚力量，因而其原告资格问题也备受关注。在Natural Re⁃
sources Defense Council v. EPA案中，美国与其他国家达成《蒙特利尔议定书》，承诺降低臭氧消耗化学

物质的使用，美国在《清洁空气法》中做了规定，1997年，《议定书》号召其成员国在2005年之前完全禁

止使用溴化甲烷。EPA对溴化钾烷的使用做了新的限制，原告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认为EPA规定

[1]Massachusetts v. EPA, 549 U.S. at 517.
[2]Massachusetts v. EPA , 415 F.3d 53 (D.C. Cir. 2005).
[3]Massachusetts. v. EPA, 127 S. Ct. at 1455-1456.
[4]Massachusetts. v. EPA, 127 S. Ct, at 1454-1455.
[5]Covington v. Jefferson County,358 F.3d 626-641 (9th Cir. 2004).
[6]Northwest Environmental Defense Center v. Owens Corning Corporation, 434 F. Supp. 2d at 963.
[7]Massachusetts v. EPA, 549 U.S. 497, 526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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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溴化钾烷使用量均非技术上和经济上可行的最低数量。在审查诉讼资格时，法院认为只要原告的

成员之一在生命期间都将承受累计的溴化钾损害风险，即满足事实上承受损害的要求[1]。

2.损害的可追溯性——“贡献”标准的确立及否定

LujianII案要求原告证明其损害“可合理追溯（fairly traceable）于被告”。换言之，被告侵害行为与

原告损失之间应有因果关系，且该因果关系为合理的。不言而喻，可追溯性为温室气体排放诉讼中

原告资格最难以证明的内容，Massachusetts案之所以突破该要求，源于最高院“贡献”理论的采纳。该

案的地区法院认为原告并未证明他们所声称的损害由EPA不管制机动车辆温室气体排放的决定引

起，EPA基于科学分析和政治判断所作出的暂不管制新售机动车辆温室气体排放标准的决定为合理

的[2]。最高院则认为即便EPA的立法不会立刻产生重大的变化，该行政行为是对未来“特定及不可预

见情形”的及时回应[3]。法院审查了美国交通领域温室气体排放占全国排放三分之一的证据认为，基

于美国汽车排放对温室气体浓度的有意义的贡献（meaningful contribution），且美国二氧化碳排放在全

球居第三，仅在欧盟和中国之后，因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对新售机动车辆温室气体排放的管制均

有助于遏制全球变暖原因的形成[4]。

继Massachusetts案在原告损害和被告排放行为之间建立“有意义贡献”联系后，第二巡回法院

和第五巡回法院的合议庭随后在AEP案和Comer案中借助“贡献”标准对可追溯性作出有利于原告

的解释。

2004年American Electric Power Co. (AEP ) v. Connecticut案为第一起原告依据普通法“环境公害”

制度提起的判例，原告包括州政府、市政府、非政府组织及土地信托机构等。该案中，原告就被告电

厂燃烧化石能源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损害提起诉讼。初审法院认为该案不具有可诉性而驳回。

2009年第二巡回法庭推翻初审法院的判决，首次裁决非州政府的原告——纽约市及若干土地信托管

理人，也因受到类似损害而具有诉讼资格。第二巡回法庭强调公害的责任应由那些对造成公害有

“贡献”的人承担，被告通过温室气体排放有助于全球变暖，构成对原告法域下的公众权利的实质性

和不合理的侵犯[5]。该案2011年为最高院终审，最高院基于制定法优先原则，认为《清洁空气法》已授

权EPA管制争议项目的温室气体排放限额，因而争议问题应留待EPA管辖[6]。

2005年Comer v. Murphy Oil USA 为第一起完全由个人提起温室气体排放诉讼。该年9月，受到

Katrina 飓风影响的受害者向150多家能源和石油公司提起集团诉讼，认为被告的温室气体排放导致

全球变暖，进而加强了风暴的强度，致其承受Katrina 飓风带来的灾难性损害。该案初审法院认为案

件不具有可诉性，并认为原告未能证明其损害可合理追溯于被告的排放行为，因而不具有诉讼资

格。2010年，第五巡回法院组成合议庭在上诉审中不仅认可案件的可诉性，还对原告的主体资格进

行了放宽，尤其是对原告所承受损失的“可追溯性”进行了曲折的解释。合议庭基于专家意见，首先

认为大量的排放源于被告的生产行为，进而认可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变暖，全球变暖导致海平面

上升，与飓风形成具有关联，从而在原告的损害和被告的排放行为之间建立了“可追溯性”。合议庭

驳回了被告认为自己的排放行为对原告因飓风所受的财产损失之间关联是微不足道的抗辩，引述最

高院在马赛诸塞州案中的“排放贡献”（contribution）标准，即只要被告的排放有助于该环境损害的发

生，即可满足合理追溯性要求。然而必须承认的是，Comer案连接被告的排放行为和全球变暖和风暴

[1]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v. EPA,464 F.3d 1 (D.C. Cir. 2006), at 3-7.
[2]Massachusetts v. EPA, 415 F.3d at 53-54.
[3]Massachusetts v. EPA, 415 F.3d at 1457
[4]Massachusetts v. EPA, 415 F.3d at 1457
[5]American Electric Power Co. v. Connecticut, 582 F.3d，369.
[6]American Electric Power Co. v. Connecticut , 131 S. Ct. 2527 (2011), reversing 582 F.3d 309 (2d Ci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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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以及Katrina飓风形成，及最终原告财产损害之间的因果链条过于纤细[1]，使该案结论难以获得广

泛的支持。2009年第5巡回法庭全院（en banc）审理，驳回此前合议庭（panel）就该案有关可诉性和诉

讼资格的意见，使该案最终有效的裁决为ὶ 评组 格较

讼资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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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降低[1]。最高院在马赛诸塞州案中论证的可救济性，主要包括两点，一是新售机动车辆温室气

体排放管制会否起到减缓温室效应的效果；二是美国从单一国家的角度管制新机动车辆排放，对全

球温室气体减排起到的效果。这两点上虽然存在支持性的证据，但均非强有力的证据。尤其对于第

二点而言，温室气体排放为全球问题，单个国家的减排措施的确有可能产生排放转移。不过在“利害

关系”证明的三个因素中，“可救济性”的证明被认为是最容易的，并非温室其他排放诉讼中原被告争

议的焦点。倘若争议措施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往往会被认为“可为有利裁决所救济”。

三、美国温室气体排放诉讼原告资格的制约因素和发展趋势

1.美国公民环境诉讼原告资格放宽的制约因素

其一，在Stearns教授看来，原告资格的作用之一是保护“国会将一些未决事项留待适当的立法共

识达成后解决的权限”[2]。美国《宪法》第3条本身就是对司法权限的说明，依据该条所做的原告资格

的解释来自三权分立的宪政理念，对引起广泛影响的问题留待立法者解决，司法机构只解决那些影

响特定当事人的问题[3]。倘若前述Comer案和Kivalina案，法院自由解释“事实上的损害”及损害的“可

追溯性”和“可救济性”，则会使所有人都有针对全球变暖问题的原告资格，招致无休止的温室气体排

放诉讼。进而使法院的身份变得尴尬，借助“司法能动性”，代替立法和执行机关作出温室气体排放

是否导致全球变暖或是否对特定资源和人类产生直接的不利影响的决策[4]。这将超越司法审查的权

限范畴，亦是最高院Scalia法官强调，对公众权利的保护，是国会和行政首脑的责任的原因[5]。

其二，如果说对政治问题的介入或对EPA职权的僭越督促联邦法院审慎审查温室气体排放诉讼

的可诉性，那么，在原告就被告温室气体排放提出赔偿的诉讼中，原告对被告的“任意选择性”则是克

制法院认可原告资格的更为直接的原因。美国法院回避普通法“环境公害”制度或侵权制度对温室

气体排放诉讼的规制可能是正确的。因为温室效应、全球变暖是大气空间容量作为“公地”被滥用而

产生的现象，其侵害者包括全人类，甚至包括原告在内，因而与普通侵权诉讼相比，必然在原告资格

方面遭遇无法证明“损害可追溯性”的困境。从Comer案及Kivalina案可见，两案的被告均为石油企

业，虽对全球气候变暖有一定“贡献”，但并非造成全球变暖的唯一“肇事者”。倘若允许原告就被诉

的石油企业索赔，意味着少数在局部领域进行温室气体排放的企业将承担起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责

任，促使更多的非政府组织、公民得以任一自然灾害为由，选择实力雄厚的排放企业提起损害赔偿之

诉。如此一来，排放企业将不堪其扰，无法合理预见其历史和当下的排放致使其承受的诉讼风险。

法院虽应保护民众获得合理救济的权利，但也不应将排放企业置于无法合理预见其被诉风险的境

地。这点在Kirliina案中曾得到过明确的证明。该案Phillip Pro法官认为，诚然，最高院在Massachu⁃
setts案中允许若干州去质疑EPA不予管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为，但在本案中，允许私人主体在历史

上各温室气体排放者之间进行挑选，选择承担数以百万计赔偿责任的对象则不可同日而语[6]。

其三，原告资格的规定是避免原告滥用诉权的制度设计，Lujian II案的逻辑是，倘若不能证明原

告存在特定化的损害，则难以说明原告对于判决结果存在利益，自然就难以证明原告提起的诉讼出

[1]Massachusetts v. EPA, 549 U.S. 497, 523 (2007)
[2]Maxwell L. Stearns, Standing Back from the Forest: Justiciability and Social Choice, 83 Cal. L. Rev. 1995, p.1309.
[3]Carrie Scrufari. Down The Rabbit-Hole Of Standing: Injury, Traceability, And Redress In Greenhouse Gas Litigation.

3 Charlotte L. Rev. 2011(1), p.121.
[4]Katherine A. Guarino.The Power Of One: Citizen Suits In The Fight Against Global Warming, 38 B.C. Envtl. Aff. L.

Rev., 2011, p.155.
[5]Lujan v. Defenders of Wildlife(90-1424), 504 U.S. 555(1992), at 576.
[6]Native village of Kivalina v. ExxonMobil, 8 (9th Cir. September 21, 2012) 11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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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关系”的嬗变：美国温室气体排放诉讼原告资格的发展趋势

于真实的保护自身利益动机[1]。当前温室气体排放诉讼的内在动机和环境收益亦为一些学者所质

疑。一些实证调查显示，美国公民环境诉讼并没有产生最有效的环境收益。因为即便行政机构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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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排放诉讼所保护的对象，大气环境容量，具有公权的属性。依据普通法，公共权利的保护一般由政

府去执行。现代法虽允许私人执行特定的公共权利，但以制定法或宪法规范为其创设这种诉权为前

提，原告仍需证明其个人的损害，且诉讼的行使并不违反权力分立的原则[1]。

因此，倘若温室气体减排的制定法下赋予公民质疑减排立法执行的诉权，法院则会倾向于认可

原告的诉讼资格。因为减排立法特定程序权利的授予意味着争议的可诉性，司法审查不会构成对立

法权、行政权的僭越，因而具有正当性。并且，在原告资格方面，Massachusetts案和Covinton案可提供

先例指导，原告只需证明“真实可信的损害风险”，法院便可接受“事实上的损害”的存在，而EPA的减

排管制或对排放企业争议项目的禁令，只要能合理减少排放，减缓温室效应，亦可满足损害可救济性

和可追溯性的证明。

另一方面，美国各级法院对原告资格的审查受到原告所申请救济措施的影响。原告倘若主张普

通法下的赔偿请求，法院则会对原告资格进行严格的审查，因为一旦予以受理，将使部分排放企业成

为众矢之的。在Comer案和Kivalina案中，法官明确指出，原告并不是要求审查EPA不予管制的行

为，亦非审查是否应发布禁令，而是向被告提出补偿性和惩罚性赔偿，地区法院和第五巡回法庭全院

审理采取了严格的标准，甚至对损害的可追溯性施加了“唯一”和“主导性”因素的证明。倘若原告仅

要求法院发布禁止被告实施温室气体排放的项目，法院或放宽对原告资格的审查。在AEP案中，第

二巡回法院的合议庭一度判决被告的排放行为对温室气体排放有“贡献”，因而可追溯性可予证明，

也是因为原告申请的是禁令措施而非损害赔偿措施。当前以《清洁空气法》为代表的减排制定法，通

过公民诉讼条款授予公民监督减排政策的形成和执行，但并没有授予公民从温室气体排放中获取损

害赔偿的权利。这本身就说明温室气体排放的损害赔偿尚未达成立法共识。法院对损害赔偿该种

救济手段的授予仍有待制定法的突破。

总体而言，联邦最高院近年来温室气体排放诉讼在原告资格方面的解释本意是将非政府组织和

个人将减排的质疑引导至EPA不予管制或管制不利的温室气体排放领域，或对政府、企业产生重大

排放的项目违反制定法的监督。但这并不意味着AEP案、Comer案和Kivalina案对原告资格不利的司

法解释，必然会使州政府、市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放弃温室气体排放赔偿请求之诉。Benjamin
Ewing和Douglas A. Kysar于2011年11月在《耶鲁法律评论》上发表的“刺探和请求：无限损害世代下

的有限政府”一文认为，诉讼可起到“刺激和请求”的作用，促进政治机构解决原本可能规避的重大社

会问题，因而两学者支持联邦法院受理气候变化诉讼这类新型的侵权诉讼[2]。在2008年California v.
General Motors Corp案中，诉讼发挥了对行政行为的“刺探”作用。该案中，加利福尼亚州对汽车制造

商基于其对温室气体变暖的贡献以环境公害为由起诉，诉讼推动联邦政府对新售机动车辆制定更严

格的温室气体排放管制标准，随后加利福尼亚州撤回起诉[3]。可见，获取胜诉判决仅是发起诉讼的目

的之一，政府、非政府组织等对排放企业发起侵权损害赔偿诉讼，本身亦是表达其减排利益的一种方

式。通过诉讼机制的意见表述（voice）方式可能相对于传统的投票（vote）方式可能更为有效，促进联

邦立法和执行机关制定更为严格的排放标准。

〔责任编辑：钱继秋〕

[1]F. Andrew Hessick. Standing, Injury in Fact, and Private Rights, 93 Cornell L. Rev., 2008, p.289.
[2]Benjamin Ewing & Douglas A. Kysar, Prods and Pleas: Limited Government in an Era of Unlimited Harm, 121 Yale L.

J, 2011, p.351.
[3]Unopposed Motion to Dismiss Appeal, California v. Gen. Motors Corp., No. 07-16908 (9th Cir. June 19,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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